


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青岛市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发展改革局，开发区发展改革局，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保税区发展改革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青政发〔2012〕51号）精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发展改革委拟组织开展2013年青岛市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领域

根据市政府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结合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的支持方向，2013年市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支持领域是：海洋开发、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

二、申报程序
（一）平台按属地化管理的原则，由所在区域发展改革部门组织申报；驻青高校、驻青科研机构、市属企业可直接向我委申报。

（二）对申报单位提交的市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组建方案进行认真审核，出具审核意见连同组建方案一并行文上报。
三、有关要求

（一）每区市择优推荐不超过3家符合条件的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进行申报，驻青高校、驻青科研机构原则上限报2家，市属企业限报1家。
（二）请于3月30日前，将组建方案、基本情况表和审核意见（含电子版）等一式四份报送我委。受理申报文件后，我委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择优批复。

联系人：宋小杰   联系电话：85913007

附件：
1、《青岛市XX工程研究中心组建方案》编制提纲

2、拟申报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基本情况一览表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附件1：

《青岛市XX工程研究中心组建方案》

编制提纲

一、摘要（2500字以内）

二、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1、本领域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2、国内外技术和产业发展状况、趋势与市场分析

3、本领域当前急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4、本领域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5、建设工程中心的意义与作用

三、申报单位概况和建设条件

1、申报单位及主要发起单位概况

2、拟工程化、产业化的重要科研成果及其水平

3、与工程中心建设相关的现有基础条件

四、主要任务与目标

1、工程中心的主要发展方向

2、工程中心的主要任务

3、工程中心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思路

4、工程中心的预备期和中长期目标

五、主要建设方案
1、建设期限
2、建设内容（新增投资、建设规模、设备型号等）
3、建设地点
4、进度安排
六、管理与运行机制

1、工程中心的机构设置与职责

2、创新的运行机制

七、经济和社会效益初步分析

八、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九、附件

1、申请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2、工程中心章程

3、前期科技成果证明文件

4、其它配套证明文件等

附件2：
拟申报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基本情况一览表
报送单位：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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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部门
	建设地点
	建设起止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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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建设
内容
	研究（开发）内容
	备注

	
	
	
	
	
	
	
	
	
	
	

	
	
	
	
	
	
	
	
	
	
	

	
	
	
	
	
	
	
	
	
	
	

	
	
	
	
	
	
	
	
	
	
	

	
	
	
	
	
	
	
	
	
	
	

	
	
	
	
	
	
	
	
	
	
	


注：“基础条件情况”包含现有研发场地面积、科研人员数、研发试验仪器设备原值、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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